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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自動檢查實施要點 

 
 

111年 12月 26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新訂通過 

112年 1月 30日北醫校環字第 1120001089號令訂定，全文 10條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建立各項機械設備定期檢查制度，經由定期自主檢查，預先

發現不安全與不衛生因素，並設法消除或控制，以防止災害發生，

保障校內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依據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法

(以下簡稱「職安法」) 第23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9條規

定, 特訂定臺北醫學大學自動檢查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各級單位及人員之權責)  

一、 環保暨安全衛生處：擬訂自動檢查實施要點，提送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審核。提供自動檢查之法規諮詢、督導，實施不定期查核。 

二、 各單位主管:督導所屬單位落實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並核准檢查結

果報告。 

三、 適用場所負責人：擬訂場所自動檢查表及實施所轄場所安全衛生自

動檢查，監督相關人員執行狀況，並定期向單位主管報告，檢查紀

錄應依法留存，以備勞動檢查機構或其他主管機關隨時到校查驗。 

第三條 (作業內容與執行步驟) 

各單位對於所轄場所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及作業檢點，應依實際

需要自行訂定，並以檢點手冊、檢點表等為之，且法令規定檢查項

目不得刪減，惟可酌增。 

一、 確實依據自動檢查項目、實施週期與法規對應彙整表（附表1）查

詢單位內機械、設備或作業是否需進行自動檢查。 

二、 查詢各項機械設備之檢查項目(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

週期、可填入自動檢查計畫表(附表2)，各單位可依據前述計畫期

程確實執行自動檢查。 

三、 自動檢查時，應確實填寫自動檢查紀綠表(附表3)，紀錄應依法留

存，以備主管機關不定期查驗。 

四、 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之自動檢查項目外，各作業場所 (實

驗室/辦公室) 可依其特性增修訂其他檢查項目，包含一般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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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定期檢查檢點等。 

五、 機械設備定期檢查制度之建立，可參酌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與保養

作業指導書。 

第四條 (自動檢查類別) 

依其屬性區分為下列五種。 

一、 定期檢查：即對工作場所各種機器、設備，依照其性質、使用時間

而進行週期性檢查。目的是為了明瞭機械的使用狀況。檢查週期有：

每週、每月、每季、每半年、每年、每兩年、每三年等不同間隔 

二、 重點檢查：即對某些特殊機械設備，於完成設置開始使用前或拆卸、

改裝、修理後，就其部份重要處實施重點式檢查。 

三、 作業檢點：可分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與勞工作業有關事項之檢點或

地震、颱風停止作業恢復使用或作業前，其屬於比較不詳細之檢查，

目的在於了解當時機械設備或作業情形之概況。 

四、 重新檢查：機械、設備停用1年以上或由國外進口、移動、改造等狀

況，應進行重新檢查。 

五、 列管檢查：依據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指定之機械及設備，

由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實施。 

第五條 (紀錄表應載事項) 

一、 檢查年、月、日。 

二、 檢查方法。 

三、 檢查部份。 

四、 檢查結果。 

五、 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六、 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 

第六條 (自動檢查紀錄之保存) 

一、 自動檢查記錄由實施單位自行保存。 

二、 自動檢查紀錄應以紙本保存。但以電子紀錄形式保存，並能隨時調

閱查對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發生不安全衛生狀態及行為之處理) 

一、 在職權範圍內，可以處理的應立即改善；若在權限外，如有發生職

業災害之虞者，應即停止作業使實驗或行政單位作業人員退避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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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處所，並向上陳報有關單位處理。 

二、 在職權範圍內，發現設備或作業環境不安全，為防止他人誤用，應

即採用危險掛籤，如於明顯易見處標示危險警告等。如職權範圍外，

應即協調或向上陳報處理。 

三、 檢查結果應作修補、更換或改造時，應排定重點順序另定實施計劃。 

四、 若無法立即實施改善對策者，應暫時採取補救措施，再研擬改善對

策或提出改善計劃。 

第八條 (其他必要措施) 

一、 『自動檢查表』於機器、設備改變時，可參考相關之機器設備操作

與保養作業指導書，由實際操作、使用人員、或檢查人員提出修訂，

並依相關法令規定定期檢查。 

二、 專業技術事項(如 升降機、高低壓電器設備等)之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應委由專業合約保養廠商實施，應就不安全部分提出改善建議，以

利後續實際改善之執行。 

三、 危險性機械設備(如 第一種壓力容器、鍋爐、起重機等)需取得勞動

檢查機構核發之合格證，其定期檢查應委由代行檢查機構執行，定

期檢查合格取得合格證後才能使用，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

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其作業檢點應由具有危險性機械設備訓練

合格或經技能檢定合格之合格人員操作及執行檢查。 

四、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84條規定，學校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

付承攬或再承攬時，如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學校

提供，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

查。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得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會

同實施。 

五、 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具有實施之能力時，

得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六、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85條規定，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備或

器具供校內使用者，應對機械、設備或器具實施自動檢查。 

七、 前項自動檢查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學校承租、承借機械、設

備或器具時，得以書面約定由出租、出借人為之。 

第九條 （未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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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施要點未盡事宜，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政府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核決權限）  

本實施要點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

同。 



(附表 1)  自動檢查項目、實施週期與法規對應彙整表 
法規條文說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條文號直接呈現。若為其它法規，則以法規全名之簡稱+條文號呈現，例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簡稱：設規)；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簡稱：保護規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變器材設備與偵測警報設備管理辦法(簡稱：毒應管理辦法) 

檢查類型  建 

議 

表 

列管檢查 
(應由代行檢查機構辦理)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實施週期 

 

檢查項目 

常見設備儀器俗稱 竣工(使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業前 

特殊狀況

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電氣機車、內燃機車、蒸汽機車 例如:電動機車、燃油機車    13 Ⅰ   13Ⅱ  13Ⅲ 50   

一般車輛 例如：公務車輛        14  50   

車輛頂高機         15     

高空工作車      15-1    15-2 50-1   

車輛系營建機械      16Ⅰ    16Ⅱ    

堆高機      17Ⅰ    17Ⅱ    

動力離心機械 例如:離心分離機、離心鑄

造機 
      18   設規73-75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乾燥設備 例如:烘箱       27      

乙炔熔接裝置        28   71 
設規203-209 

  

氣體集合熔接裝置 例如: 金屬之熔接.熔斷加

熱作業-金屬熔鑄 
      29   71 

設規218 
  

高壓電氣設備 (600V-22800V)        30      

低壓電氣設備 (600V以下)       31      

工業用機器人           60/66   

固定式起重機   要 2年  19Ⅰ    19Ⅱ 52 52 19Ⅲ 

移動式起重機   要 2年  20Ⅰ    20Ⅱ 53 53  

人字臂起重桿   要 2年  21Ⅰ    21Ⅱ 54 54  

升降機 例如:電梯  要 每年  22Ⅰ    22Ⅱ    

營建用提升機   要 2年      23 55   

吊籠   要 每年      24 56 56  

吊掛用具           58   

簡易提升機 例如:送貨用升降機       25Ⅰ  25Ⅱ 57   

鍋爐   要 每年      32 64   

第一種壓力容器 例如:動物中心高壓滅菌鍋  要 每年      33 64   

小型鍋爐        34      



檢查類型  建 

議 

表 

列管檢查 
(應由代行檢查機構辦理)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實施週期 

 

檢查項目 

常見設備儀器俗稱 竣工(使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業前 

特殊狀況

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第二種壓力容器 例如:空氣壓縮機       35     45 

小型壓力容器 例如:小型高壓滅菌鍋       36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高壓氣體作業) 

  要 每年    37 

沉陷 

 33 64/65 
設規105-108 

  

高壓氣體容器 例如:高壓鋼瓶  要 依規

定 

     33 64 
設規105-108 

  

特定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化學設備及附屬設備 

      38 

39 

     49 

局部排氣裝置 例如:化學排煙櫃、彎向抽

氣罩 
      40     47 

吹吸型換氣裝置 例如:吹吸式整體換氣       40      

空氣清淨裝置        40/41      

異常氣壓之再壓室          42    

異常氣壓之輸氣設備             48 

捲揚裝置           51  46 

營造工程施工架設備模板支撐架          43/44 
(每週) 

63 43/44  

營建工程施工構台、支撐架設

備、露天開挖擋土支撐設備、隧

道或坑道開挖支撐設備、沉箱、

圍堰及壓氣施工設備、打椿設備 

          63   

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四烷基

鉛作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粉

塵作業 

例如: 有機溶劑作業、特定

化學物質作業、粉塵作業 
         69   

危害物製造處置作業           72   

高壓氣體之灌裝容器儲存運輸及

廢棄作業 

          65   

露天開挖擋土支撐設備、隧道或

坑道開挖支撐設備、沉箱、圍堰

及壓氣施工設備、打椿設備 

          63   

打樁設備之組立及操作作業、檔

土支撐之構築作業、露天開挖之

作業、隧道、坑道開挖作業、混

凝土作業、其他營建作業 

          67   



檢查類型  建 

議 

表 

列管檢查 
(應由代行檢查機構辦理)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實施週期 

 

檢查項目 

常見設備儀器俗稱 竣工(使用)

檢查 

定期

檢查 
每3年 每年 每2年 每年 每3月 每月 每日作業前 

特殊狀況

後 

初使用或改

裝修理後 

缺氧危險作業 例如:局限空間(入槽箱.污

水槽) 
         68   

異常氣壓作業           65   

林場作業           73   

船舶清艙解體作業           74   

碼頭裝卸作業           75   

纖維纜索、乾燥室、防護用具、

電氣機械器具及自設道路 

例如:個人防護具          77   

高壓氣體製造設備           61 61(使用後)  

高壓氣體消費設備           62 62(使用後)  

一般機械 例如:切割機、砂輪機、

研磨機、木材加工用圓盤

鉅 

         設規61-68   

電器機械器具 例如:電動手工具          設規77   

高壓氣體管路           設規105-108   

防爆電器設備 例如:防爆燈具         31Ⅰ    

車床 例如:CNC車床等          設規58-60   

鋸床           設規61-68   

電焊機           設規77   

防護用具 例如:個人防護具          77 

設規277-1 
  

化學應變櫃          毒應管理辦法

12 Ⅰ 
   

急救藥品及器材        保護規則9 

(每6個月) 
     

緊急沖淋設備 例如:含洗眼器         毒應管理辦法

12 Ⅰ 
   

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活線

作業用工具 

       設規272 

(每6個月檢

驗其性能)  

  77 
設規272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及措施          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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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臺北醫學大學 00學院 00系/所 自動檢查計畫表 

系/所： 場所負責人：    

目標：確保各機械設備及作業的正常運作，及維護作業工作者安全。 

機械設備或作

業名稱 
設置位置 檢查項目 負責單位 經費 

       年  預定實施月份或日期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定期檢查（週期：     ）□列管檢查 

□重點檢查               □作業檢點 

               

說明：自動檢查計畫以作業場所為單位，並依機械或設備種類區分檢查週期來訂定，檢查項目及實施週期，請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

相關法令的規定辦理。(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填表人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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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檢查表 

臺北醫學大學  每年定期檢查表 
 

設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 查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設置地點：_____________大樓______樓      使用維護單位：_________________                   

 

項次 檢   查  項   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1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2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3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4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5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6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正常 

□異常 

異常狀況及 

改善措施 
 

 

註:1.本表應由檢查人員、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簽章確認，並保存三年備查。 

2.異常狀況及改善指施，應於本表詳實記錄說明。 

3.本表「檢查項目」欄位數量得依需求自行調整。 

 

 

 

 

檢查人員：          場所負責人：           系/所/學科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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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  每月定期檢查表 
 

設備名稱：_________________    _        執行作業期間：_______________年 

 

設置地點：______________大樓_____樓     使用維護單位：________________                   

 

項

次 
檢   查  項   目 

檢查 

方法 

日期及檢查結果(正常劃ˇ 異常劃△)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1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2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3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4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5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6 
 

 

□目視檢查 

□運轉檢查 
            

 

檢查人員 簽章             

異常狀況及 

改善措施 
 

註:1.本表應逐月檢查並填寫檢查結果及簽名。 

2.本檢查表完成後應由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簽章確認，並保存三年備查。 

3.異常狀況及改善指施，應於本表詳實記錄說明。 

4.本表「檢查項目」欄位數量得依需求自行調整。 

 

場所負責人：                系/所/學科 單位主管： 
                                           臺北醫學大學111.12版 

 

 

 

 

 

 

 

 



臺北醫學大學  每日作業檢點表 
設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作業期間：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 

設置地點：____________大樓_______樓   使用維護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次 檢查項目/方式 日期及檢查結果(正常劃ˇ 異常劃△) 

1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4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6 

□目視檢查□運轉檢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檢查人員 簽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異常狀況及改善措施  

註:1.本表應於每日作業前檢查並填寫檢查結果及簽名，當日未執行作業則無需填寫。 

2.本表應每月由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簽章確認，並保存三年備查。 

3.異常狀況及改善指施，應於本表詳實記錄說明。 

4.本表「檢查項目」欄位數量得依需求自行調整。 

 

場所負責人：                            系/所/學科 單位主管：                                   
 

 

臺北醫學大學111.12版



臺北醫學大學  每日作業檢點表 
設備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作業期間：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 

設置地點：_______________大樓_______樓            使用維護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次 檢   查  項   目 
檢查 

方法 

日期及檢查結果(正常劃ˇ 異常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目視 

□運轉 
                               

2  
□目視 

□運轉 
                               

3  
□目視 

□運轉 
                               

4  
□目視 

□運轉 
                               

5  
□目視 

□運轉 
                               

6  
□目視 

□運轉 
                               

檢查人員 簽章                                

異常狀況及改善措施  

註:1.本表應於每日作業前檢查並填寫檢查結果及簽名，當日未執行作業則無需填寫。 

2.本檢查表完成後，應每月由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簽章確認，並保存三年備查。 

3.異常狀況及改善指施，應於本表詳實記錄說明。 

4.本表「檢查項目」欄位數量得依需求自行調整。 

 

場所負責人：                            系/所/學科 單位主管： 
                                           臺北醫學大學111.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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